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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浙江红领巾公益基金”管理办法 

 

第一章 总  则 

第一条 为规范“浙江红领巾公益基金”的管理使用，维护

捐赠者和受助者的合法权益，确保专款专用，依法运作，发挥基

金应有的社会效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》《基金会管

理条例》和《浙江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制定

本管理办法。 

第二条 “浙江红领巾公益基金”是由浙江团省委、浙江省

少工委、浙江省青基会倡导发起，设立于浙江省青基会的专项

基金，按照《基金会管理条例》及浙江省青基会财务相关规定进

行运作和管理，由浙江团省委主管和指导。 

第三条 本基金宗旨：紧紧围绕少先队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，

通过动员少先队员参与公益事业，增强少先队员的光荣感和组

织归属感，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倡导人人公益、快

乐公益理念，教育引导少先队员争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接

班人，让红领巾成为每个浙江孩子人生路上的精神坐标。 

第四条 本基金受法律保护，专款用于其章程所规定的慈善

公益项目。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私分、侵占、挪用专项基金。 

 

第二章 资金来源 

第五条 本基金的资金，是指“浙江红领巾公益基金”依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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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赠的，并按捐赠者意愿而投向公益慈善项目和用途的合法捐

赠款。 

第六条 本专项基金的资金来源： 

（一）全省少先队员和少先队组织的捐赠； 

（二）社会各界人士和机构的捐赠； 

（三）其他合法收入等。 

第七条 为规范基金募集管理，各地对外开展筹募活动必须

统一使用“浙江红领巾公益基金”对外公开唯一的账户。 

本基金捐款账户： 

开户名称：浙江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

账    号：1202021209014404811 

开 户 行：工行杭州武林支行 

 

第三章 基金管委会 

第八条 为保证基金的规范管理和有序发展，浙江团省委、

浙江省少工委、浙江省青基会将共同组建“浙江红领巾公益基

金管理委员会”，决定基金一切重大事宜。 

1.基金管委会设委员 4 名，选举主任委员 1 名。 

2.基金管委会在每年 2 月份召开全体会议，会议议程主要

为：审核上年度基金实施绩效、确定本年度基金的使用计划和

实施方案。 

3.基金管委会全体会议由主任委员召集。委员因故不能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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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会议的，应委托代表参加。基金管委会各项决议须经全体委

员过 2/3 以上表决通过方能生效。基金管委会每次会议，须作

详细的书面记录，并由全体出席委员或其委托代表签字。 

第九条 基金管委会下设办公室（以下简称基金办公室），负

责处理基金管委会日常管理工作。 

第十条 基金办公室是基金的常设管理机构，主要职责是： 

1.执行基金管委会的各项决议； 

2.按照基金管委会制定的基金年度实施方案落实各项工作； 

3.总结编制上年度基金使用决算和实施报告并提交基金管

委会审核； 

4.负责基金资助项目的选拔评审、资金发放、跟踪评估等日

常管理工作； 

5.准备召开基金管委会全体会议的有关文件。 

 

第四章 基金的使用 

第十一条 本基金为动本基金，每一自然年度使用额度和使

用计划以基金管委会全体会议通过的决议为准。 

第十二条 本基金使用范围： 

（一）支持开展公益性的少先队校外实践阵地和课程建设； 

（二）支持开展困难少年儿童帮扶，包括家庭经济相对困

难、遭遇重大自然灾害、意外伤害等突发事件和患重大疾病的

少年儿童帮扶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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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支持开展留守儿童帮扶，包括教育、学习和生活条件

改善，心理援助、亲情陪伴等； 

（四）支持基层少先队建设，包括阵地建设、队伍建设、组

织用品配备、开展活动等； 

（五）支持重大灾害援助； 

（六）符合本基金宗旨和捐赠人意愿的其它项目。 

（七）基金管委会可结合不同时期的党政中心工作，对公益

项目进行适当调整。 

第十三条 本基金支出审批程序： 

（一）“浙江红领巾公益基金”的使用以项目资助和个案帮

扶的形式进行申请；  

（二）县（市、区）团委、少工委按照基金的使用范围和重

点项目要求，调研汇总基层少先队组织的需求，确定申请支持

的项目，填写项目申请表报地市各市团委、少工委； 

（三）各市团委、少工委按照项目申报要求对基层项目进行

初审，提出申报意见，报基金管委会办公室； 

（四）基金管委会办公室审核后，提出推荐意见报基金管委

会审议确定后由浙江省青基会发放项目资金； 

（五）重大灾害救助或其他指定项目的实施，由浙江省青基

会按照基金管委会的决定，直接拨付给相关单位或个人。 

第十四条 本基金的使用按照浙江省青基会的有关财务制

度、审计制度和社会监督制度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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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 根据《基金会管理条例》，“浙江红领巾公益基金”

管理经费支出总额按当年总支出的 5%提取，主要用于组织管理、

宣传及相关会议活动费用。 

第十六条 如“浙江红领巾公益基金”连续 5 年未开展募捐

及资助活动，结余资金由浙江省青基会统筹用于青少年公益项

目。 

 

第五章 基金监督管理 

第十七条 浙江省青基会设立基金专项科目，对基金资助支

出及合理的基金管理经费支出实行专项管理。 

第十八条 浙江省青基会对接收的捐款开具捐赠专用票据，

捐赠方享受公益性捐赠税收优惠政策。 

第十九条 本基金的财务管理遵循公开、公正、透明的原则，

捐赠人和社会公众可向省青基会查询基金的收支情况。 

第二十条 浙江省青基会在官方网站公布当年度“浙江红领

巾公益基金”捐款的接收及使用情况，接受社会各界监督。 

 

第六章 附  则 

第二十一条 本章程经“浙江红领巾公益基金”管委会审议

通过之日起正式实施。 

第二十二条 本章程的解释和修改权归“浙江红领巾公益基

金”管委会。 


